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协议书”的精神，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经费主要用于方剂方药数据库的建立与知识挖掘；名医经验传承、名方及特色医院制剂的研究与开发；名优中成药的深度开发；基于新药发现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对基金资助项目及乙方优秀科研项目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条 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由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单独建立账户，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双方每年委托第三方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第四条 用于基金项目的资助经费要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科学合理使用，杜绝随意性。项目负责人应当加强相关科研资源的统筹协调和有效整合，避免重复浪费。

第五条 基金项目资助总额度参考项目申请书，由管理委员会根据专家委员会评审意见核定。资助总额度原则上每个项目不超过20万，所资助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资助经费按照项目协议书及研究进展分期拨付。
第六条 每年的科研成果奖励总额度根据专家委员会项目评审意见，由管理委员会核定。如该年度奖励额度有所剩余，剩余额度即转入下一年度奖励。
第七条 基金管理费用主要包括项目评审费、会务费、日常管理费等，由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使用。
第八条 基金项目经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与研究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试验材料费、科技业务费等。
第九条  基金项目负责人应当严格按照经费预算方案使用经费。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以及超出预算的各项费用，应提前提出调整预算的申请并单独列示说明，由管理委员会组织核定后支出。

第十条  基金项目一经批准，不得无故中止。对无正当理由不完成研究任务者，停止拨款，由乙方追回已拨经费；对因严重违反财务制度或其他原因而被撤销的项目，由乙方追回已拨经费；对因不可抗拒因素中止研究者，停止拨款，由乙方收回已拨经费的剩余部分。上述追回及收回的资金均纳入基金帐户。  
第十一条 列入基金资助的项目，如实现技术转让，从转让费中将基金资助额返还至基金帐户，剩余转让费的15%作为项目组奖励，其余经费用于项目的继续研究。项目完成后的结余经费的60%返还至基金帐户，40％作为项目组提成。
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必须加强对基金经费使用的绩效考评，每年第一季度向管理委员会报告经费的详细使用情况。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者，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本基金项目资助。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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